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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421民初4169号
朱熠烯、周云芳:本院受理原告沈云峰与被告周云芳、朱

熠烯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421民初41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朱熠烯、
周云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沈云峰代偿
款288868.29元;二、被告朱熠烯、周云芳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偿付原告沈云峰利息损失,以288868.29元
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止,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付;三、驳回原告沈云峰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928元，由被告朱熠
烯、周云芳负担。公告费650元,由朱熠烯、周云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9790号

张雪军：本院受理（2021）浙0782民初19790号原告
义乌市靓达纺织品商行诉被告张雪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被告张雪军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诉公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辦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2
年2月25日上午9时40分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江东办公区
国贸第四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03破1号

本院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
年12月28日裁定受理金华大圣玩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担任金华大圣玩具有限公司管
理人。金华大圣玩具有限公司债权人应于2022年2月9日
前,向金华大圣玩具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江
省金华市双龙南街1116号二楼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邮政编
码:321031；联系人:高律师;联系电话：17858963283;申报债
权时间为工作日9时至17时3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
其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大圣玩具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金华大圣玩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金华大圣玩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财产情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
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
书等资料。未在上述期限内履行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
应法律责任。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2年2月18日上午9时采
用线上会议以网络直播的形式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20535号

吴利兵：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佐仕丹皮带商行与被
告吴利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有关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983508元并赔偿逾期支付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

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律师费50000元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2年3月3日上午9
时40分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一审判庭公
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61号

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六颗稻穗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良济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

东阳市六颗稻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2年2月11日前
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
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
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东阳市六颗稻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向东阳市六颗稻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管
理人(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浙江省东阳市广福东
街23号总部中心C幢西区19层1907室,邮政编码:
322100,联系人:李侃,联系电话:15925966885)申报债权。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力。

本院定于2022年2月22日上午9时00分在东阳市人
民法院第七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金额时需
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二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2、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债权人会议的
债权人需按上述2、3、4项提交资料。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破40号

本院根据陈建国的申请,于2021年12月7日裁定受理
浦江县立鑫水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鑫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12月29日指定浙江弘哲律师事务所担任浦江县立
鑫水晶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立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
在2022年1月20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
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立鑫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2月15日前向立鑫
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浦江县恒昌大道89号百炼集
团行政楼二楼;邮政编码：322200；联系人:黄晓伟;联系电话:
0579-84150501、13605726817)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
证据材料。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立鑫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立鑫公司管理人清偿或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2月18日上午9时在浦江县人民
法院仙华法庭第二审判庭召开立鑫公司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还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5047号

盛军富：本院受理原告方建明与被告盛军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
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信访速裁
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8）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802号

王宪义：本院受理原告陈青松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15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借款本金10万元自2016年
3月27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借款本
金5万元自2016年7月27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
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4802号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由张向宇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周灿灿、江文忠成合议庭，定于2022年3月15
日14:30时在本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6301号

傅朝阳：本院受理原告衢州恒久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
6301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
原告代偿款6670.54元并支付自2020年11月30日起
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00分在
本院智造新城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505号

郑春地：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6505号原告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丁前长与你为信用卡纠纷
一案，因被告郑春地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2年3月1日）。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丁前长立即偿还原
告信用卡透支本息，暂计至2021年11月1日，其中产生的
本金15433.86元、利息4565.02元、分期费用1027.43元，
并同时支付自2021年11月2日至实际偿还日止按所欠本
金按合同约定计算利息、违约金，以月利率20‰为限；你对
丁前长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
3月2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 1004 民初
6589号

严伟强：本院受理
（2021）浙1004民初6589
号原告徐浩力与你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
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2年3月1日）。原告
起诉要求你偿还原告人

民币165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报价利率的利
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日9时3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731号

林健：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6731号原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
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3月1日）。原告起
诉要求你支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24599.23元及
截至2021年10月19日的利息、费用等合计7851.54
元，并支付自2021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利
息、费用，同时赔偿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
1000元（利息、违约金、费用、律师费等合计以不超过
月利率2%为限）。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日9时10分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7258号

汪灵广：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7258号原告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你
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
证期限截至2022年3月1日）。原告起诉要求你支付
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78972.20元及截至2021年10月
19日的利息、费用等合计34734.97元，并支付自2021
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同时赔偿原
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000元（利息、违约金、费
用、律师费等合计以不超过月利率2%为限）。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
3月2日9时1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7259号

章珏英：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7259号原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
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
限截至2022年3月1日）。原告起诉要求你支付原告信
用卡透支本金65299.15元及截至2021年10月20日的
利息、费用等合计22916.56元，并支付自2021年10月
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
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同时赔偿原告为实现债
权支付的律师费1000元（利息、违约金、费用、律师费等
合计以不超过月利率2%为限）。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日9时10分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483号
孟荷春（身份证号码3326031966****1879）：本

院受理原告郑行阳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
民初648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孟荷春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郑行阳借款95000元，并
支付自2021年11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80元，依法
减半收取1090元，由被告孟荷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055号

台州市新江厦超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台
州市科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3055号
民事判决书。一、被告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台州市科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人民币183318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6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5310元，由原告台州市科脉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负担845元，被告你负担4465元。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123民初2210号

范寿进：原告叶慧坚与被告范寿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123民初221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遂昌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12月24日第8版法院公告栏
中，余姚市人民法院（2021）浙0281民初9217号，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应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特此更正。

本报2022年1月5号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宁
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21）浙0211民初3635号，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应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应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时间应为“2022年3月15
日”特此更正。

慈溪市翔龙轴承有限公司遗失2012年3
月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825915653877，声明
作废。 慈溪市翔龙轴承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1日

遗失声明

浙江闽江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叶海洋：本委受理的
（2021）杭仲01字第1554号申请人浙江达峰科技有限公司
与你方、王淑贞、衢州市蓝洋建材有限公司之间的保证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
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资料副本、
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等文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
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
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20日内。期限届
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2年3月10日14
点30分在本委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址：杭
州市湖墅南路 356 号锦绣大厦七楼，邮编 310005，电话
0571－85464917）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2年1月11日

仲 裁 公 告

周天宝与陈晓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

定，以及周天宝与陈晓跃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书》，周天宝已将其对借款人享有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陈晓跃。周天宝与陈晓跃联合
公告通知借款人。

陈晓跃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借款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晓跃履行借款支付义
务。特此公告。

周天宝联系电话：13706855777

陈晓跃联系电话：13375799978
周天宝 陈晓跃

2022年1月11日

序
号

1

合计

债权人

陈晓跃

借款人
名称

周天龙

人民币

债务情况

本金

2200

2200

欠息（暂计算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4857.28

4857.28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年12月17日,我单位接到一起警情：2021年12月
16日，赣榆渔14038船在北纬29度13分，东经124度12分
打捞起一具无名尸体。尸体呈白骨化，容貌不可辨，现保
存在苍南殡仪馆。经检验：死者男性，年龄45-60岁之间，
身高160厘米左右，上衣标签JTnRBXL,下身着黑色加绒

运动裤，内着黑色四角内裤，标签175/100，足着深色袜子，
右足跟有膏药贴着，死亡时间2周至3个月左右。如有失
联人员，请家属或者知晓相类似失踪人员者与温州海警局
苍南工作站联系。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7日后仍无人认
领，将按规定予以处理。

联系电话：0577-26679112。 温州海警局苍南工作站
2022年1月11日

无名尸体认领公告

杭州瑞韵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全体董事：
兹定于2022年1月21日上午10：00在杭州市西湖区

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北楼20层大会议室召开杭州瑞韵文
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关于同意解散公
司的议案》、《关于成立清算组的议案》、《关于提议召开杭

州瑞韵文化创意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
案》三项议案。如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特此通知。
杭州瑞韵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1日

杭州瑞韵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

王根华：
你（身份证号码：330721198112256514）欠本人的人民

币40000元，本人已将该债权转让给吴国华（身份证号码：

330702197704094113），请你直接向吴国华偿付该 40000
元。

特此通知！
通知人：严仁红

日期：2022年1月11日

通 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台州资管联系电话：0576-8815589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1月1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累计

原债权方

信达资产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隆泰门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保证人:富新集团有限公司、黄雨、汤丽宏

抵（质）押物

抵押物：工业房地产。江苏隆泰铝业公司位于江苏沭阳经济开发区宁波路28号工厂房地产，土地面积200153平方米，房屋面积78763.21平方米，最高额抵押9417万元

账面本金余额

9204.871914

9204.871914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6026.194098

6026.194098

账面本息合计

15231.066012

15231.066012

名称：杭州市西湖区悦绮餐饮店（贾尚龙）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60号1幢125室
甘肃省通渭县寺子川乡董沟村大岘社17号

你（单位）因将未经隔油的污水直接排入城市公共污
水管道一案，本机关已于2021年9月14日作出西综执强
催（法）字[ 2021 ] 第0000256号《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该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内容如下：本机关于2021年4月16
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杭西综执〔2021〕罚
决字第01-0023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做出的行政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

之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1、当事人到杭州市区建设银行所属网点缴纳罚款人

民币壹仟叁佰元整及加处罚款。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
辩。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
和申辩(电话：85129299、地址：杭州市文三西路 9 号 402
室)，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受送达人下
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
因无法直接送达你，特此公告送达。此公告自送达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二0二二年一月十一日

送达公告


